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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條例旨在管制提供將會或可能協助發展、生產、取得或貯存可造成
大規模毀滅的武器或將會或可能協助該等武器的投射工具的
服務。

 
 

[1997 年 6 月 27 日 ]
(格式變更 ——2021年第 6號編輯修訂紀錄 )

(略去制定語式條文 ——2021年第 6號編輯修訂紀錄 )

導言

1. 簡稱

本條例可引稱為《大規模毀滅武器 ( 提供服務的管制 ) 條例》。

2. 釋義

 (1) 在本條例中，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——
大規模毀滅武器  (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) 指任何生物、化

學或核子武器；

車輛  (vehicle) 指用於或可用於陸上 ( 不論是用於道路或軌道 )
並以任何方式拉動、驅動或帶動的各種運送或運輸工具
或其他流動裝置；

法院  (court) 指原訟法庭；  (由 1998年第 25號第 2條修訂 )
海關人員  (member of the 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) 指任何擔

任《香港海關條例》( 第 342 章 ) 附表 1 所指明職位的人；

航空器  (aircraft) 指任何可憑空氣的反作用而在大氣中獲得支
承力的機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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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隻  (vessel) 包括為運載人或物品而用於航行的各類型船隻，
不論該船隻是否靠機械驅動，亦不論該船隻是否由另一
船隻拖動或推動；

輸入  (import) 指將任何物品帶進香港或致使任何物品被帶進香
港；

輸出  (export) 指將任何物品從香港運出或致使任何物品從香港
運出；

獲授權人員  (authorized officer) 指關長根據第 3 條授權的
人；  (由 2000年第 65號第 3條修訂 )

關長  (Commissioner) 指海關關長及任何海關副關長或海關助理
關長。  (由 1997年第 362號法律公告修訂；由 2000年
第 65號第 3條修訂；由 2014年第 18號第 127條修訂 )

(編輯修訂 ——2021年第 6號編輯修訂紀錄 )
 (2) 在第 (1) 款中，生物武器  (biological weapon) 指 ——

 (a) 類型和數量不屬於預防、保護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
當需要的任何生物劑或毒素；或

 (b) 為了將生物劑或毒素使用於敵對目的或武裝衝突而
設計的任何武器、設備或投射工具，

而就上述定義而言 ——
 (i) 生物劑  (biological agent) 指任何微生物劑或其他生物

劑；

 (ii) 毒素  (toxin) 指任何毒素，不論其來源或生產方法如
何。

 (3) 在第 (1)款中，化學武器  (chemical weapon)的涵義，與《化
學武器 ( 公約 ) 條例》( 第 578 章 ) 第 2(1) 條中該詞的涵義
相同。  (由 2003年第 26號第 44條代替 )

 (4) 在第 (1) 款中，核子武器  (nuclear weapon) 指 ——
 (a) 類型或類型和數量不屬於預防、保護或其他和平用

途所正當需要的任何 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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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) 核子爆炸器件；

 (ii) 該器件的組成部分或從屬系統；或

 (iii) 為用於設計、發展或製造該器件而特定設計或
特別改裝的物品、物料、裝備或器件；

 (b) 核子爆炸器件的任何投射工具。

3. 關長委任獲授權人員的權力

關長可以書面授權任何受僱於香港海關的貿易管制主任職系
的公職人員及任何督察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，行使本條例所
授予獲授權人員的任何權力和執行本條例所委予獲授權人員
的任何職責。

(由 2000年第 65號第 3條修訂 )

提供與大規模毀滅武器有關的服務的管制

4. 禁止提供與大規模毀滅武器有關的服務

 (1) 如 ——
 (a) 某人 (該人 ) 提供任何服務予他人；及

 (b) 該人基於合理理由相信或懷疑該等服務將會或可能
協助發展、生產、取得或貯存大規模毀滅武器，

則該人即屬犯罪。

 (2) 就第 (1)(b) 款而言，有關的發展、生產、取得或貯存是否
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進行，並不具關鍵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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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3) 在不局限第 (1) 款提述的提供服務的一般性的原則下，在
第 (1) 款中，凡提述提供服務，即包括提述作出賦予某人
利益、授予某人權利或特權、提供設施予某人，或以其
他方式協助某人的任何事情 ( 輸入或輸出貨品除外 )，並
包括根據以下合約而作出的任何事情 ——

 (a) 在有或沒有貨品的輸入或輸出的情況下執行工作 ( 包
括屬專業性質的工作 ) 的合約或與在該情況下執行
工作 ( 包括屬專業性質的工作 ) 有關的合約；或

 (b) 借出款項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財政資助的合約或與借
出款項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財政資助有關的合約。

 (4) 任何人如犯第 (1) 款所訂罪行 ——
 (a)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，可處罰款 $500,000 及監禁 2

年；

 (b)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，可處款額無限的罰款及監禁
7 年。

強制執行

5. 強制執行的一般權力

在不損害第 6 條所賦予的權力下，任何海關人員及獲授權人
員均可為施行本條例而 ——

 (a) 截停、登上和搜查任何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；

 (b) 要求出示或提供任何屬該人員懷疑是與本條例所訂
罪行有關的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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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c) 查驗 (b) 段所提述的任何文件和抄錄或複印該等文
件；

 (d) 規定任何與 (b) 段所述的任何文件有關的，並且
是 ——

 (i) 載於根據本條進入或登上的處所、地方、船
隻、航空器或車輛之內或之上的電腦的，或是
載於可從該處所、地方、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
接觸到的電腦的資料；或

 (ii) 載於根據本條進入或登上的處所、地方、船
隻、航空器或車輛之內或之上所發現的任何裝
置的資料，而該等資料是能夠在電腦上檢索的，

須於該處所、地方、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之內或之
上的電腦以可見和可閱讀的形式呈示，並可查驗該
等資料；

 (e) 規定 (d) 段所述的任何資料，須以可取走和以可見和
可閱讀或能夠在電腦上檢索的形式呈示；

 (f) 取走根據 (e) 段呈示的複本；

 (g) 截停和搜查任何進入或離開香港的人；但任何人除
非由相同性別的人搜查，否則不得被搜查，又如他
反對在公眾地方被搜查，則亦不得在公眾地方被搜
查。　

6. 進入並搜查處所；扣留和搜查船隻等

 (1) 裁判官如基於經宣誓而作的告發，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
在任何處所或地方內有根據第 7 條可予檢取的物品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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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發出手令，授權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進入並搜查該
處所或地方。

 (2) 關長如合理地懷疑 ——
 (a) (i) 在任何處所或地方內有根據第 7(1) 條可予檢取

的物品；或

 (ii) 在任何處所或地方內有載有屬第 7(2) 條指明種
類的資料的電腦，或可從任何處所或地方接觸
到載有該等資料的電腦，或在任何處所或地方
內有任何以能夠在電腦上檢索該等資料的形式
載有該等資料的裝置；及

 (b) 除非立即進入並搜查該處所或地方，否則該物品相
當可能會被移離該處所或地方，或有關資料相當可
能會被毀滅或相當可能會令致有關資料不能在電腦
上檢索，

則關長可藉書面授權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進入並搜查
該處所或地方。 (由 2000年第 65號第 3條修訂 )

 (3) 除第 (4) 款另有規定外，任何海關人員及獲授權人員如有
合理理由懷疑在任何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之內或之上有
根據第 7 條可予檢取的物品，則該人員可截停、登上、
移走、扣留和搜查該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。

 (4) 第 (3) 款並不授權 ——
 (a) 在沒有政務司司長的同意下扣留任何超逾 250 總噸

的船隻超過 12 小時；或

 (b) 在沒有政務司司長的同意下扣留任何航空器超過 6
小時，

但政務司司長可簽署書面命令進一步扣留該船隻，而進
一步扣留的每個時段不得超過 12 小時，或進一步扣留該
航空器，而進一步扣留的每個時段不得超過 6 小時；政
務司司長作出的該等命令須述明該命令於何時開始生效
及其有效的期間。 (由 1997年第 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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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檢取物品或規定須提供資料的權力

 (1) 任何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某物品涉
及犯有本條例所訂罪行，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該物品屬犯
該罪行的證據或含有犯該罪行的證據，則該人員可檢取
該物品。

 (2) 凡任何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些資料
是與已犯的或可能已犯的本條例所訂罪行有關的，而該
等資料是載於根據第 6 條進入或登上的處所、地方、船
隻、航空器或車輛之內或之上的電腦的，或是載於可從
該處所、地方、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接觸到的電腦的，
則該人員可 ——

 (a) 規定該等資料須於該處所、地方、船隻、航空器或
車輛之內或之上的電腦以可見和可閱讀的形式呈示，
並可查驗該等資料；

 (b) 規定該等資料須以可取走和以可見和可閱讀或能夠
在電腦上檢索的形式呈示，並可取走如此呈示的複
本。

 (3) 在第 (2)款中，凡提述載於根據第6條進入或登上的處所、
地方、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之內或之上的電腦的資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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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提述載於該等處所、地方、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之
內或之上所發現的裝置的資料，而該等資料是能夠在電
腦上檢索的。

 (4) 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根據本條檢取的任何物品或其他
文件的擁有人經向關長提出申請，並在受關長施加的條
件規限下，可為被檢取的物品或文件拍照或製作該物品
或文件的其他形式的複製品。 (由 2000年第 65號第 3條
修訂 )

8. 逮捕權

 (1) 在不抵觸第 (2) 款的規定下，海關人員及獲授權人員如合
理地懷疑某人已犯本條例所訂的任何罪行，可無需手令
而將該人逮捕或扣留一段為作進一步查訊而合理所需的
期間。

 (2) 任何海關人員及獲授權人員根據第 (1) 款逮捕任何人後，
須將該人帶往警署，如需作進一步查訊，則可先將該人
帶返香港海關辦事處或獲授權人員的辦事處，然後才帶
往警署以便按照《警隊條例》( 第 232 章 ) 的條文處理；但
在任何情況下，不得將任何人扣留超過 48 小時而不將他
檢控和帶到裁判官席前。

 (3) 任何人如用武力反抗或企圖逃避根據本條進行的逮捕，
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可使用合理需要的武力以進行逮
捕。

 (4) 任何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相信其擬逮捕的人
( 在本條中稱為疑犯 ) 已進入任何處所或地方或正在其內，
則任何在該處所或地方居住或掌管該處所或地方的人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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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該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提出要求下，容許該等人員
自由進入該處所或地方，並提供一切合理便利，以便在
該處所或地方內搜查疑犯。

 (5) 如未能根據第 (4) 款獲准進入該處所或地方，而進入並搜
查該處所或地方的手令原可發出但卻未能在不給予疑犯
機會逃脫的情況下取得，則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可進
入該處所或地方搜尋疑犯，並且可為進入或搜尋的目的
而破啓該處所或地方的任何外門或內門或任何窗戶。

9. 調查的附帶權力

 (1) 任何海關人員及獲授權人員均可 ——
 (a) 使用合理需要的武力，以進入本條例賦權其進入並

搜查的任何處所或地方；

 (b) 使用合理需要的武力，以截停、登上、移走、扣留
和搜查本條例賦權其截停、登上、移走、扣留和搜
查的任何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；

 (c) 使用合理需要的武力，以將任何妨礙其行使本條例
所授權力的人或東西移走；

 (d) 為進行搜查任何獲本條例賦權其在容許搜查得以進
行而合理地需要的期間內扣留以下的人 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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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i) 看似管有或控制第 5(b) 條提及的任何文件、第
7(1) 條提及的任何物品或第 5(d) 或 7(2) 及 (3)
條提及的任何電腦或器件的人；及

 (ii) 如並不如此扣留，則可能妨害調查的目的的人；

 (e) 阻止任何人接近、登上或離開其獲本條例賦權截停、
登上和搜查的任何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，直至搜查
該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完畢為止；

 (f) 搜查其合理地懷疑為犯本條例所訂罪行的人，以及
搜查該人的財產及財物；但任何人除非由相同性別
的人搜查，否則不得被搜查，又如他反對在公眾地
方被搜查，則亦不得在公眾地方被搜查。

 (2) 凡任何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 ——
 (a) 根據第 5(a) 條獲授權搜查任何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；

 (b) 根據第 5(c) 或 (d) 條獲授權查驗任何文件或資料；

 (c) 根據第 6 條獲授權進入並搜查任何處所或地方，或
搜查任何船隻、航空器或車輛；

 (d) 根據第 7 條獲授權查驗任何資料，

則該人員如認為為妥善和有效執行該等職責而有需要或
適宜，可喚請任何人協助其進行該等進入、搜查或查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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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將處所等上鎖和加貼封條

 (1) 任何海關人員及獲授權人員可為行使本條例所授予的權
力，將任何處所或地方，或任何船隻、航空器、車輛或
物品上鎖或加貼封條。

 (2) 如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已將任何處所或任何船隻、航
空器、車輛或物品上鎖或加貼封條，除第 (3) 款所規定的
情況外，任何人如弄開或干擾該鎖或封條，即屬犯罪，
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2 級罰款及監禁 3 個月。

 (3) 如 ——
 (a) 任何弄開或干擾該鎖或封條的人是真誠相信必須立

刻弄開或干擾該鎖或封條以避免 ——
 (i) 任何人受到傷害；或

 (ii) 任何處所、船隻、航空器、車輛或物品受到損
壞；或

 (b) 任何公職人員是在行使其合法職責時弄開或干擾該
鎖或封條，

則該人或該公職人員不得當作已違反本款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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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妨礙

 (1) 任何人 ——
 (a) 妨礙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行使本條例所授予的任

何權力或執行本條例所委予的任何職責；

 (b) 不遵從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在行使任何該等權力
或執行任何該等職責時所作出的任何規定、指示或
要求，

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6 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。

 (2) 任何人在任何海關人員或獲授權人員根據本條例執行其
職責時，明知而向該人員作出虛假的報告，或提供任何
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6
級罰款及監禁 6 個月。

雜項條文

12. 強制令

 (1) 任何人如曾作出或擬作出任何曾是或會是第 4 條所訂罪
行的行為，法院可應關長的申請而批予強制令，制止該
人作出該行為，法院如認為有利於司法公正，亦可規定
該人作出某特定事情。  (由 2000年第 65號第 3條修訂 )

 (2) 法院如認為有利於司法公正，可在有待對根據第 (1) 款提
出的申請作出裁定的情況下，批出暫時強制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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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3) 法院可撤銷或更改根據第 (1) 或 (2) 款批予的強制令。

 (4) 法院批予強制令制止某人從事某行為的權力可予行
使 ——

 (a) 不論法院是否覺得該人擬再次作出或持續作出該類
行為；及

 (b) 不論該人是否以前曾從事該類行為。

 (5) 法院批予強制令規定某人作出某特定事情的權力可予行
使 ——

 (a) 不論法院是否覺得該人擬拒絕作出或再次沒有作出
或持續拒絕作出或持續沒有作出該事情；及

 (b) 不論該人是否以前曾拒絕作出或沒有作出該事情。

13. 法人團體的罪行

凡任何法人團體犯第 4 條所訂的罪行，而該罪行經證明是在
該法人團體的任何董事、經理、秘書或其他相類高級人員或
本意是以任何該等身分行事的任何人同意或縱容下犯的，則
上述的人及該法人團體均屬犯該罪行，並且可據此予以起訴
和受罰。

14. 檢控罪行

 (1) 除非由律政司司長提起或在律政司司長同意下提起，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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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不得就第 4 條所訂的罪行提起法律程序。  (由 1997年
第 362號法律公告修訂 )

 (2) 第 (1) 款的規定不得阻止為了就某罪行逮捕任何人而發出
或執行手令，亦不得阻止任何就某罪行被檢控的人遭還
押或獲得保釋。

15. (已失時效而略去 ——2021年第 6號編輯修訂紀錄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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